附件2
 
关于《重庆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2020年5月，银保监会下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银保监发〔2020〕22号）（以下简称“《办法》”），在第六章“附则”中明确要求各省市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本辖区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我局按照《办法》精神，起草了《重庆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监管细则》”）。
2021年3月—10月期间，我处采取开展研讨会、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征求全辖融资租赁机构及相关部门意见，在此基础上反复研讨完善，形成了《监管细则》。
二、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 
一是依法制定。《监管细则》严格遵循《办法》等制度规定，依法依规按照我局职能职责、权限范围及监管实践制定，在制度规范和监管逻辑上保持一致。
[bookmark: _GoBack]二是经验借鉴。《办法》出台后，山东省、河北省、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上海市等省市先后出台实施细则，我们在准确把握制度背景、制度逻辑和实践运行的基础上，有所借鉴，为我所用。
《监管细则》共八章七十一条。第一章是总则，说明了监管细则制定目的、规范主体、市区（县）两级责任划分等；第二章是机构设立、变更与终止，划分为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机构变更、机构终止等；第三章是经营规则，强化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回归主业理念；第四章是公司治理及风险控制，强化机构全面、审慎、有效、独立的内控管理，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第五章是监督指标，加强监管指标约束，推动机构专注主业，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第六章是监督管理，强调监督管理责任，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现有监管措施的基础上，新增了要求责令暂定相关业务、责令停止增设分支机构等监管措施；第七章是法律责任，强调监管处罚措施；第八章是附则强调过渡期、业务集中度和关联度监管指标的调整范围、专用语解释等。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明确职责，加强监督管理。明确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区县金融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对区县金融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管提出了具体要求，完善监管协作机制、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监管谈话等内容。
（二）积极稳妥，推进分类处置。针对行业现存的“空壳”“失联”企业较多等问题，提出了清理规范要求。按照经营风险、违法违规情形，将融资租赁公司划分为正常经营、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经营等三类，具体明确三类公司的认定标准，指导地方稳妥实施分类处置。
（三）弥补短板，完善经营规则。明确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范围、融资行为、租赁物范围以及禁止从事的业务或活动。完善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关联交易、计提准备金等制度，同时明确融资租赁物购置、登记、取回、价值管理等其他业务规则。
（四）从严监管，落实指标约束。为引导融资租赁公司专注主业，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合规监管约束，设置了部分审慎监管指标内容。包括融资租赁资产比重、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比例、杠杆倍数、业务集中度等。

